
吉林省民委（省宗教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2 版）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法

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1

宗教活动场

所筹备设立

审批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教

二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务

条例》（国务

院令第 686

号）第六十九

条

宗教团

体
30 日 无

2

宗教活动场

所内改建或

者新建建筑

物许可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教

二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务

条例》（国务

院令第 686

号）第二十七

条

宗教活

动场所
20 日 无

3

境内外国人

集体进行宗

教活动临时

地点审批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二

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

外国人宗教

活动管理规

定实施细则》

自然人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法

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4

藏传佛教

活佛传承

继位许可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

《藏传佛教活

佛转世管理办

法》（国家宗

教局令第 5

号）第十一条

宗教团

体、宗

教活动

场所

无

5

印刷宗教

内部资料

性出版物

和宗教用

品审批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八条

宗教团

体、宗

教院

校、宗

教活动

场所

20 日 无

6

互联网宗

教信息服

务许可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八条

《互联网宗教

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

法人组

织或者

非法人

组织

20 日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7

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

宗教活动场

所接受境外

捐赠审批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宗教团

体、宗

教院

校、宗

教活动

场所

20 日 无

8

外国人携带

用于宗教文

化学术交流

的宗教用品

入境审批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境内外国

人宗教活

动管理规

定实施细

则》

宗教教

职人员
20 日 无

9

邀请以其他

身份入境的

外国宗教教

职人员讲

经、讲道审

批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境内外国

人宗教活

动管理规

定实施细

则》

宗教团

体
20 日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10

在寺观教堂

内修建大型

露天宗教造

像审批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教

二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七

十二条

宗教团

体、宗

教活动

场所

30 日 无

11

宗教院校设

立、变更、

合并、分设、

终止许可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教

二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省宗教

团体和

宗教院

校

30 日 无

12

举办非常规

性宗教活动

的审批

行政

许可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教

二处、宗

教三处

吉林省宗

教事务条

例》第三

十一条

宗教团

体、宗

教院

校、宗

教活动

场所

20 日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13

吉林省民族

团结进步先

进集体、先

进个人

行政

奖励

吉林

省民

族事

务委

员会

监督

检查

处

国务院实

施《中华

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

域自治

法》若干

规定第四

条

吉林省实

施《中华

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

域自治

法》办法

第七条

集体和

个人
无

14

举行大型宗

教活动备案
行政

备案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

一

处、

宗教

二

处、

宗教

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四

十二条

《宗教事

务部分行

政许可项

目实施办

法》（国宗

发〔2018〕

11 号）第

二十八条

宗教团

体、宗

教活动

场所

15 日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15

宗教教职人

员担任或离

任主要教职

的备案

行政

备案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三

十七条

《宗教教

职人员管

理办法》第

二十三条

宗教团

体、宗教

活动场所

20日 无

16

宗教教职人

员经宗教团

体认定后的

备案

行政

备案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三

十六条

《宗教教

职人员管

理办法》第

十四条

宗教团体 20日 无

17
开展宗教教

育培训备案

行政

备案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十

八条

《宗教事

务部分行

政许可项

目实施办

法》（国宗

发〔2018〕

11 号）第

十条

宗教团

体、宗教

活动场所

20日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法

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18

宗教团体、宗教

院校或者宗教

活动场所宣扬、

支持、资助宗教

极端主义，或者

利用宗教进行

危害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破坏

民族团结、分裂

国家和恐怖活

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

一

处、

宗教

二

处、

宗教

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三条

省宗教

团体、

宗教院

校

无

19

宗教团体、宗教

院校或者宗教

活动场所侵犯

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

一

处、

宗教

二

处、

宗教

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三条

省宗教

团体、

宗教院

校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20

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或

者宗教活动

场所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三条

省宗教

团体、

宗教院

校

无

21

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或

者宗教活动

场所侵犯公

私财产等违

法活动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三条

省宗教

团体、

宗教院

校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22

大型宗教活

动过程中发

生危害国家

安全、公共

安全或者严

重破坏社会

秩序情况的

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四条

省宗教团

体
无

23

擅自举行大

型宗教活动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四条

省宗教团

体
无

24

未按规定办

理变更登记

或者备案手

续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省宗教团

体、宗教

院校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25

宗教院校违

反培养目

标、办学章

程和课程设

置要求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宗教院校 无

26

违反《宗教

事务条例》

第五条规

定,违背宗

教的独立自

主自办原则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省宗教团

体、宗教

院校

无

27

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接受

境内外捐赠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省宗教团

体、宗教

院校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法

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28

拒不接受行政

管理机关依法

实施的监督管

理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

一处、

宗教

二处、

宗教

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五条

宗教团

体、宗教

院校、宗

教活动场

所

无

29

宗教团体、宗

教院校、宗教

活动场所违反

国家有关财

务、会计、资

产、税收管理

规定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

一处、

宗教

二处、

宗教

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七条

省宗教团

体、宗教

院校

无

30

擅自从事互联

网宗教信息服

务或者超出批

准或备案项目

提供服务的处

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

一处、

宗教

二处、

宗教

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六

十八条

法人、非

法人组织

或者公民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法

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31

宗教教职人

员违法行为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宗教事

务条例》

（国务院

令第 686

号）第七

十三条

宗教教职

人员
无

32

境内外国人

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

内外国人宗

教活动管理

规定》(国务

院令第 144

号发布)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

外国人宗教

活动管理规

定实施细则》

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境内外国

人宗教活

动管理规

定》（国

务院令第

144 号）第

九条

违反宗教

法规的外

国公民

无



序

号
项目名称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承办机

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33

对生产、经

营清真食品

的企业和个

人违反清真

食品管理规

定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民

族事

务委

员会

宗教三

处

《吉林省

清真食品

管理条

例》第十

八条、第

十九条、

第二十条

违反法规

的企业和

个人

无

34

宗教教职人

员跨地区主

持宗教活

动、担任主

要教职，未

按有关规定

备案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吉林省

宗教事务

条例》第

四十条

宗教教职

人员
无

35

未经批准擅

自举办非常

规性宗教活

动的处罚

行政

处罚

吉林

省宗

教事

务局

宗教一

处、宗

教二

处、宗

教三处

《吉林省

宗教事务

条例》第

四十一条

省宗教团

体、宗教

院校

无


